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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当2410040245号 黄丽华
个人将湿垃圾
与干垃圾混合

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第五
十七条第二款：
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规定，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、湿
垃圾、干垃圾混合投放，或者将湿
垃圾与可回收物、干垃圾混合投放
的，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
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十元以上二
百元以下罚款。

罚款人民币
伍拾元整

闵行区颛桥
镇人民政府

2024年9月2日

2 普2410040162号
上海市闵行
区孙启食品

经营部

擅自超出门窗
和外墙经营

（本市道路两
侧经营者）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一条第三款：
违反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，由城
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，可
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对设摊经营、兜售物品的，可以暂
扣设摊经营、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
行为有关的工具。

罚款人民币
叁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
镇人民政府

2024年9月4日

3 当2410040246号 刘华伟
责任人未履行
责任要求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第六十条第三款：
责任人未履行责任要求的，由城市
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
处警告、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
款。

警告
闵行区颛桥
镇人民政府

2024年9月4日

4 当2410040247号 马志明
个人将湿垃圾
与干垃圾混合

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第五
十七条第二款：
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规定，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、湿
垃圾、干垃圾混合投放，或者将湿
垃圾与可回收物、干垃圾混合投放
的，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
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十元以上二
百元以下罚款。

罚款人民币
伍拾元整

闵行区颛桥
镇人民政府

2024年9月4日

5 普2410040127号 郑如兵

擅自占用道路
设摊经营，影
响市容环境卫

生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一条第三款：
违反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，由城
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，可
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对设摊经营、兜售物品的，可以暂
扣设摊经营、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
行为有关的工具。

罚款人民币
贰佰陆拾元

整

闵行区颛桥
镇人民政府

2024年9月6日

6 普2410040213号
富力建设集
团有限公司

未按照规定安
装、使用污染
物排放自动监

测设备

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七十九
条第（一）项：
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
三款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等
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
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
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
治：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污染
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，或者未按照
规定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，并保证
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。

罚款人民币
贰万元整

闵行区颛桥
镇人民政府

2024年9月6日

7 当2410040248号 宋明君

擅自占用道路
设摊经营，影
响市容环境卫

生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一条第三款：
违反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，由城
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，可
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对设摊经营、兜售物品的，可以暂
扣设摊经营、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
行为有关的工具。

罚款人民币
壹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
镇人民政府

2024年9月8日

关于黄丽华等行政处罚情况公示


